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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 （ 州）、县（市） 发展改革委 （局） ， 长白山管委会经发局， 国网 吉林 省电力 有限 公司、 吉林 电力交易中心 有限公司 ，各相关经营主体:


　　为进一步规范电力市场交易行为，维护终端用户合法权益，降低实体经济电费负担，根据《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发改能源规〔2020〕889号）《电力市场运行基本规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20号）《电力现货连续运行地区市场建设指引》（发改能源〔2025〕1171号）等文件规定，现就做好省内电力零售市场价格监管和服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优化电力市场运营服务

　　（一）开展“电价政策进企业”活动。本《通知》印发后，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会同当地能源主管部门、电网企业开展“电价政策进企业”活动，做好市场规则、电价政策的解读和宣贯工作，发放并组织签署《电力市场交易相关事项告知书》，全面告知零售合同签订注意事项，提高电力用户议价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针对签约零售合同交易价格高于价格上限的零售用户，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能源主管部门组织电网企业通过专题座谈会等方式开展市场风险提示。

　　（二）丰富市场信息披露方式。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吉林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易中心”）应通过“网上国网”、电力交易平台、“e-交易”APP等渠道，常态化向相关市场经营主体披露批发市场交易均价、零售市场交易均价、售电公司零售价格水平排名等信息，引导用户参与电力市场交易，通过市场价格信号优化用电行为。

　　（三）强化电力市场运营支撑。交易中心要通过电力交易平台为用户提供简洁、直观的售电公司、零售套餐展示，逐步实现零售套餐价格事前估算等辅助决策功能，引导零售用户通过平台比选方式签约，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市场竞争。零售合同执行期间，如遇市场政策发生调整，交易中心和电网企业按照最新要求组织零售合同换签及结算等工作。

　　二、规范电力市场价格行为

　　依据国家规范电力市场建设运营相关文件要求，科学引导电力市场交易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保障电力市场平稳运营，做好风险防范，促进批零市场价格合理传导，维护经营主体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一）零售市场固定价格套餐方面。暂按履约月全体售电公司电力批发市场电能量结算均价（不含月度追退补电量、不含市场运营费用）+上浮3%设置封顶价格，后续随市场运行情况适时调整。售电公司与零售用户可自主协商在电力交易平台选择市场结构平衡费用传导方式。对于零售交易价格超过价格上限的零售套餐及相关售电公司，触发价格约束机制，将零售用户各时段固定价格等比例缩减后，交易中心按照零售交易封顶价格进行结算，并在电力交易平台提醒告知。

　　（二）零售市场绿电套餐方面。零售用户绿电交易合同电量按每月售电公司分配给零售用户的绿电交易合同电量计算，其中：绿电电能量按照零售用户与售电公司签约的常规电能量套餐执行；绿电环境价值（绿证价格）按照履约月全体售电公司省内电力批发市场绿证结算均价进行计算，后续随市场运行情况适时调整。

　　三、其他事项

　　（一）加强用电主体实名认证。交易中心应建立完善的经营主体身份认证机制，规范电力交易平台账号及身份认证管理。各经营主体应在电力交易平台完成法人单位实名认证，确保注册信息完整准确，及时维护授权人和被授权联系人信息。电力用户应谨慎委托授权他人登录电力交易平台开展业务，妥善保管账号、密码、短信验证码等信息，不随意交由他人代为操作，在参与零售市场交易时须对关键业务环节信息及意愿进行验证。

　　（二）规范电力市场交易行为。各经营主体应严格按照电力市场规则参与市场交易，不得存在操纵市场价格、串通报价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售电公司应协助用户在电力交易平台完成实名认证，并如实、准确告知签约用户市场政策、交易风险及套餐价格等信息，严禁售电公司通过虚假营销、冒用身份信息等方式，签订违背用户交易意愿的零售合同。交易中心应动态监测电力零售市场价格，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政府有关部门处置。

　　（三）畅通合同纠纷处置通道。电力用户应知悉在电力交易平台签订零售合同的电量电价、合约周期等核心条款，并履行相关意愿确认或者签章手续。用户对签订的零售合同存在异议时，售电公司要向用户进行解释说明，提供证明材料，并主动与用户协商解决，自愿换签。电网企业应积极协助有关单位开展违规签约取证及处置工作，经司法机关确定售电公司存在诈骗或伪造公章等行为的，由交易中心报能源主管部门、能源监管部门确认后启动强制退市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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